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５５

证券简称
：

辰州矿业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４９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发行

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

７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４

日，公司取得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

７

亿元注册额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０

］

ＣＰ５

号），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

融资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９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４

亿元人民币发行完毕，具体内容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刊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结果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公司已完成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３

亿元人民币的发行，上

述募集资金已到达公司指定账户，现将有关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

称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

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０

辰州矿

ＣＰ０２

短期融资券代

码

１０８１３６２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付息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３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３

亿元

票面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３．８８％

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东发展银行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束后，公司所注册的

７

亿元额度已全部发行完毕。

公司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债券信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和

中国货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４５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估计差错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会计估

计变更的议案》，详情参见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７

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公告披露

的会计估计变更起始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

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特更正如下：

会计估计变更的起始日期应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不应对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的应收款项按变更

后的会计估计原则计提坏账准备。 因此，需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和财务报表进行

以下调整：

１

、对部分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财务指标的更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值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３９

，

０６７

，

３７１．０３

１４３

，

３５７

，

３４５．４９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０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７ ０．１８ ０．０１

净资产收益率（

％

）

８．９５％ ９．１４％ ０．１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６．５７％ ６．７６％ ０．１９％

２

、对部分

２０１０

年上半年会计数据的更正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更正前 更正后 变动值

一、资产负债表：

应收账款

３１１

，

５６９

，

６４９．３２ ３１７

，

３７１

，

６７９．４２ ５

，

８０２

，

０３０．１０

其他应收款

５８４

，

１４０

，

７６９．０３ ５８５

，

７４６

，

９２８．４４ １

，

６０６

，

１５９．４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５１２

，

６０５

，

８２９．２６

６

，

５２０

，

０１４

，

０１８．７７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资产总计

９

，

０２９

，

１８７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３６

，

５９５

，

２１８．８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未分配利润

７２１

，

２６３

，

６４６．２０ ７２５

，

５５３

，

６２０．６６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２２４

，

３２７

，

３３１．２０

２

，

２２８

，

６１７

，

３０５．６６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９６９

，

４６６

，

８６４．４２ ９７２

，

５８５

，

０７９．４７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所有者权益

３

，

１９３

，

７９４

，

１９５．６２

３

，

２０１

，

２０２

，

３８５．１３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９

，

０２９

，

１８７

，

０２９．３１

９

，

０３６

，

５９５

，

２１８．８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二、利润表：

营业总成本

１

，

３４８

，

６７０

，

９３３．３６

１

，

３４１

，

２６２

，

７４３．８５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资产减值损失

６

，

９３３

，

８５０．７９ －４７４

，

３３８．７２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营业利润

３３０

，

２２３

，

２０５．６３ ３３７

，

６３１

，

３９５．１４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利润总额

３３５

，

８０８

，

６６０．４０ ３４３

，

２１６

，

８４９．９１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净利润

２５５

，

８８９

，

５２９．０９ ２６３

，

２９７

，

７１８．６０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８９

，

４４０

，

０００．３７ １９３

，

７２９

，

９７４．８３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６６

，

４４９

，

５２８．７２ ６９

，

５６７

，

７４３．７７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综合收益总额

３８７

，

７７０

，

９０９．９８ ３９５

，

１７９

，

０９９．４９ ７

，

４０８

，

１８９．５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

额

２９３

，

８８８

，

３１３．０４ ２９８

，

１７８

，

２８７．５０ ４

，

２８９

，

９７４．４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９３

，

８８２

，

５９６．９４ ９７

，

０００

，

８１１．９９ ３

，

１１８

，

２１５．０５

由于上述会计估计变更只是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进行调整， 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

理，因此无需对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经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差错更正对公司净利润影响不大。

由于公司相关财务人员的工作失误，导致了本次会计估计差错事件的发生。 对此，公司董事

局深表歉意，希望广大投资者见谅。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D61

2010年10月29日星期五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000：01 证券简称

：

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0：4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信达光电

"

）收到厦门

市发展改革委、厦门市经济发展局联合下发的《关于下达电子信息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项目

2010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厦发改高技

[2010]63

号）。

根据上述通知，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达光电厦门

LED

封装及显示屏扩建项目（一期）将获

得

600

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该项补助资金，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相关规定，将上述中央预算内投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结转， 预计该项中央预算内投资不会对公司

2010

年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01 证券简称

：

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0：40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在公

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董事

9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

审议通过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下属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周昆山先生、张洁民先生、独立董事卢永华先生担任委员，周

昆山先生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卢永华先生、陈芃女士、董事欧阳哲先生担任委员，卢永

华先生任主任委员。

（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01 证券简称

：

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0：：9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8

日

2.

召开地点：厦门信息大厦公司七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周昆山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

72092457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30.0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2

、表决情况：

（

1

）《关于发行规模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

2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该项议案为特殊决议事项，需由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

3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欧阳哲（同意

7209245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邓乃文、邓再强律师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贵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福建厦门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9 证券简称

：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0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13 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

13

次会议（临时）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上午

10

时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武永强先生主持，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表决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

作的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

工作的报告》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自查及整改报告

>

的议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基础工作自查及整改报告》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1：9 证券简称

：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1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 2010 年第 11 次会议

（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2010

年第

11

次会议（临时）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戴惠娟女士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

报告

>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制建立和

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报告》是董事会根据深圳证监局《关于对防止资金占用长效机

制建立和落实情况开展自查工作的通知》（深证局公司字〔

2010

〕

59

号）文件要求进行了

全面自查后编制形成，与公司实际情况一致。 公司自

2010

年以来，不存在大股东及其

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 证券简称

：

昆明机床 编号
：

临2010：01：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监事张伟明先生因任职单位工作繁重，书面请求辞去本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接受了辞呈，辞呈于公告之日起生效。 张先生已确认，彼与董事会、监事会无任何

意见分歧，并无任何有关彼辞任之事宜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谨此向

张伟明先生于任内对本公司做出的宝贵贡献致以感谢！

另公司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25.08%

）关于《关于监事候选人推荐的函》，以补充监事离任之空缺，提名唐华女士为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补选监事的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即：在股东大会获得批

准之日起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本届监事会到期。

本公司将在最近一次召开的股东大会上， 提请审议唐华担任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事项。

附候选人简历：

唐华，女，

1957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政工师，现任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1975

年参加工作，

1994

年进入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历任海外事业部业务员、营销部干事，

1997

年至

2007

年任工会办公室主任、工会副主席，

2007

年至

2008

年任第三党委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008

起任公司工会副主席、工

会主席。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股票简称
：

中化国际 证券代码
：：00：00 编号

：

临2010－020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在北京民族饭店十一层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

793,602,56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5.2037％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由潘正义董事长主持，会议经逐项记名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

、同意《关于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

同意票代表股数

793,602,56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代表股

数

0

股；弃权票代表股数

0

股。

三、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振强、于利淼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见证律师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之规定；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召集会议的行为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

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 股票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2010：04：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挂牌出售所持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交易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 出售工作进展

2010

年

8

月

13

日，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南铜业

"

）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所持兰坪云

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经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兰坪云矿

"

）股东

间协商同意后，以兰坪云矿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依据，经产权交易所挂牌

交易，云南铜业拟出售持有的兰坪云矿

51％

的股权，挂牌交易价格为

1.66

亿元。至

2010

年

9

月

6

日期满，该挂牌交易尚未正式成交。

2010

年

9

月

2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

了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挂牌出售所持兰坪云矿银业有限公司股权交易进展的提示

性公告》，公司再次以

1.66

亿元的转让价格在重庆产权交易所和云南产权交易所进行联合挂

牌交易，转让持有的兰坪云矿

51%

股权，本次挂牌交易条件与上次相比均未发生任何变化。

截至挂牌期满日，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根据《产权转让登记表》和《产权转让信息发布

申请书》的规定：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可延长信息发布，不变更挂牌条件，按

照

30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最多延长

1

个周期。 本公司决定延长

1

个周期。

二、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及完成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予

以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关注本公司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9：： 证券简称

：

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
：

临2010：044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组工作进展

2010

年

9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29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正积极推进重大资产购买的各项工

作，审计、评估、律师、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也均按计划推进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相关工

作。 待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相应的法律程序。

二、特别提示

1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存在不确定性风险，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涉及的不

确定的风险因素及审批程序已在《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披

露。

2

、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

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1：2： 证券简称

：

上海电气 编号
：

临2010：0：0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与印度诚信集团

（

Reliance Group

，中文又译

"

印度信诚集团

"

）正式签订

3

个电站项目（每个项目均为

12

台

660MW

超临界燃煤电站设备） 共计

36

台超临界燃煤电站设备供货和服务合同以及强制备

品备件供货合同（以下简称

"

本合同

"

），合同总金额为

82.91

亿美元。

本合同具体内容请详见

2010

年

10

月

28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的本公司《重大合同公

告》。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Ｏ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 股票简称

：

福日电子 编号
：

临2010：0：：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传闻简述

2010

年

10

月

28

日，《

21

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一篇题为《福日电子出售资产自救，重组预

期再度纠葛》的文章，文中提及

"

福建电子信息集团和福建能源集团进行商讨

"

、

"

福建能源集

团计划将其子公司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注入福日电子， 谋求借壳上市

"

、

"

据福日电子测

算，仅国泰君安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约实现投资收益

1.41

亿元，上半年每股收益将由

-0.06

元增加至

0.53

元，一举实现扭亏为盈

"

等内容。

经本公司调查、核实，以上报道严重失实。

二、澄清声明

1

、经本公司书面函证实际控制人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回

函明确表示：截止目前，本集团从未与福建能源集团就福建煤电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它资产注

入福日电子，以及与其它第三方就福日电子的借壳上市事项进行过商讨，因此不存在该报道

所声称的重组预期。 本公司目前也没有引入战略投资者或向第三方增发重组的明确计划。

2

、本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发布公告，关于本公司转让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166

万股股份事项，预计产生约

1.39

亿元人民币的收益。 但本次转让事项尚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后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待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获得股东大会

批准及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有关收益还无法确认，

2010

年

1-3

季度，公司

业绩将继续亏损， 具体金额将以

2010

年

10

月

30

日发布的本公司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准。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及网站为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本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福日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1： 证券简称

：

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2010：042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截至

2010

年

10

月

28

日，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连续

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以上。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29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上午

10:30

复牌。

二、股票异常波动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2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披露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中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目前该项工作正常

进行中。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应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救生研究所、实际控制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在公

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6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开通中国建设银行借记卡基金网上直销业务

并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网上交易方式投资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

公司

")

旗下基金

,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合作

,

面向建设

银行借记卡持卡人推出了基金网上交易业务。 持有建设银行借记卡的投资者

,

通过本公司网

上交易系统办理相关手续后

,

即可进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交易及查询等各项业务。

一、开始时间

2010

年

11

月

1

日。

二、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开户、基金认

/

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赎回、基金转换、信息查询、账户资料修改、

分红方式变更等业务。

三、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管理的开通网上交易方式的所有开放式基金。

四、费率优惠

1

、使用建设银行借记卡通过新华基金网上交易申购基金

,

申购费率在该基金原申购费率

基础上实行

8

折优惠

,

即优惠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8,

优惠后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

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

,

按原费率执行。

2

、基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使用建设银行借记卡通过新华基金网上交易定期定额申购基金

,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在该

基金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5

折优惠

,

即优惠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0.5,

优惠后的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等于、低于

0.6%

或是固定费用的

,

按原费率执行。

3

、基金转换费率优惠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

具体收

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4

、本公司可对以上费率进行调整

,

并依据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

五、操作说明

1

、符合基金合同的要求，个人投资者需持有建设银行借记卡，开通个人网上银行业务，

并办理建行网银盾或动态口令卡。

2

、已持有建设银行借记卡，开通个人网上银行业务，并办理建设银行网银盾或动态口令

卡的个人投资者

,

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ncfund.com.cn),

进入

"

网上开户

"

、

"

网上交易

"

页面，

办理基金账户开户和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网上交易等业务。

六、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并注意投资风险。

2

、投资者申请使用本公司网上交易业务前

,

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

,

了

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 投资者应慎重选择

,

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

,

特别是相

关账号和密码。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 www.ncfund.com.cn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电话

:400-819-8866(

免长途话费

)

或

010-68730888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信箱

:service@ncfund.com.cn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9 日


